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

「放寛藥物供應　加強病人支援」

回應2011-12年度政府財政預算醫療撥款

　　財政司司長於2011年2月23日公佈2011-2012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當中涉及多項支援殘疾人士、改善醫療服務、及加強藥物供應的撥款。可惜有關款項未能惠及多數的病人。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下稱「聯席」）對此表示失望。

　　財政預算案中第151至160段提及多項支援殘疾和健康欠佳的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及加強藥物供應等增撥款項項目，涉及金額不足14億元（詳見表一）。有關撥款表面上可以令病人受惠，但受惠人數仍不足。未能受惠的殘疾人士或病人的情況如下：

（一）殘疾人士

預算案的撥款只提高了殘疾和健康欠佳的綜援受助人的綜援金額水平，但對於133,958領取傷殘津貼人士卻沒有額外提高津貼金額。事實上傷殘津貼於2003年削減11.1%，雖然近年按通脹調升津貼金額，但仍然沒有全面檢討津貼水平，及沒有因應殘疾人士各方面的需要而額外提高傷殘津貼的金額。同時，由於殘疾人士不能以個人身份申領綜援，令一些與家人同住但缺乏家人經濟支持的殘疾人士，只能領取金額較低的傷殘津貼，不足以支持他們的經濟開支。

另外，現時殘疾人士資助院舍嚴重不足，輪候各類資助院舍的殘疾人士高達7,200多人，然而翻查過去預算案，政府在過去五年每年平均只增加約300個宿位，在資源不足下，現時殘疾人士平均輪候時間長達6至10年，部分嚴重弱智人士更需要輪候達12年，對照顧者身心帶來沉重負擔。可惜今年度預算案對增建院舍隻字不提，令七千多個有殘疾人士的家庭繼續獨力承受照顧壓力。
（二）精神病康復者

預算案額外撥款2.1億，加強醫管局提供的精神科服務，惠及人數約2.5萬，只佔現時醫管局精神科約16萬病人的15%，同時每年新增的精神科求診人數約2.5萬，增撥款項只是杯水車薪。另外，自去年預算案增撥7千萬推展十八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後，本年度在精神復康社會服務上沒有任何進一步撥款，以改善現有服務，例如增加在職培訓名額。聯席認為區區增撥2.1億元根本不足以整體改善精神科服務，及精神復康社會服務。

（三）長期病患者

預算案額外撥款2.37億，涵蓋九種疾病的藥物，令病人無需自費購買約50種藥物。不過病人必須符合某些臨床準則才能以標準收費（即每種藥物10元）獲處方該藥物，令有需要的病人未能受惠。例如重型地中海貧血病人，年齡介乎2至6歲才無需自費，但6歲以上的病人仍需使用有嚴重副作用的除鐵藥物。如不想忍受每晚注射10小時除鐵藥物的皮肉之苦，則需自費購買每月約2萬元的口服除鐵劑「地拉羅司」，一般病人根本不能負擔；又例如乙型肝炎病人如已經自費使用抗乙型肝炎藥物，令肝炎指數降低，便不符合肝炎指數高的準則，仍需每月自費約1,500元購買抗乙型肝炎藥物。
另外，部份自費藥物雖然可申請撒瑪利亞基金資助藥費，但必須符合醫療準則及經濟審核條件。例如要申請治療多發性硬化症的藥物「干擾素」，病人必須達一定的健全程度及符合經濟審查才獲考慮，令一些非綜援的多發性硬化症病友因經濟的困難而延遲或失去用藥的機會，且冒著有隨時復發的危險渡日，有「見殘不救」的情況出現；又例如治療銀屑病關節炎的「生物製劑」，有病人因經濟審批門檻太高，未能成功申請，令病人需要負擔每月約1萬元的藥費。
此外，一些自費藥物雖然有療效，但未被納入《藥物名冊》中的通用／專用類別得以標準收費或獲撒瑪利亞基金資助，病人要自行負擔藥物的開支。例如治療黃斑點病變的注射針劑可成功令六成病人減慢視力退化情況，但由於沒有任何資助，病人需要支付三針每針約10,000元的藥費，共3萬元。
　　以上分析可見，來年度的預算案未能全面支援殘疾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及需使用昂費藥物的長期病患者，漠視他們在復康上及經濟上的需要。政府本年度的財政盈餘達713億，財政儲備高達5,916億元，預計5年後更增至約6,977億元，聯席認為政府絕對有能力大幅改善殘疾人士、精神病康復者、長期病患者的經濟支援及醫療照顧，並提供更具療效的藥物。
　　「聯席」對於2011-12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有以下建議：

1. 設立100億元藥物基金，每年以基金利息收益作改善藥物供應之用，包括增加醫管局藥物撥款、注資至撒瑪利亞基金、減少自費藥物數量等；
2. 降低撒瑪利亞基金申請門檻，由最高三成的可動用財務資源降至一成；
3. 增加對殘疾人士資助院舍的撥款，及為增建院舍訂立長遠規劃，訂立每年最少增加800個宿位的目標，以達至於五年內縮減一半輪候殘疾人士院舍的人數。
4. 增加精神復康服務的資源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即每年約100億；
5. 檢討傷殘津貼金額釐定的機制，並容許殘疾及健康欠佳人士以個人為單位申請綜援。
表一：財政預算案支援病人及醫療撥款項目

	項目
	受惠人數
	涉及金額

	提高殘疾和健康欠佳的60歲以下成年綜援受助人獲發的標準金額，使之與身體狀況相同的綜援長者看齊。即每名相關受助人每月增加金額約400元。
	55,000
	3.28億

	非嚴重程度殘疾、健康欠佳、年老的綜援受助人可獲社區生活補助金，金額由每月120元上調至250元。
	190,000
	5.9億

	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的個案管理計劃將推展至額外五個地區

醫管局於所有聯網成立危機介入小組，負責處理社區內的緊急轉介個案，同時跟進高風險的精神病患者

綜合精神健康計劃將擴展至所有聯網，為一般精神病患者進行評估及提供治療
	11,000

1,000

7,000
	2.1億

	「思覺失調服務計劃」的對象會由青少年擴闊至成人，

老人精神科外展服務擴展至另外約80間安老院舍。

擴大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的專業團隊，為患有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的兒童提供服務
	額外600

─

額外3,000
	

	擴大《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以加強九種疾病的藥物治療成效
	52,000
	2.37億

	
	總額
	13.65億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成員團體：

慧進會（中風及腦損人士自助組織）、心血會有限公司（血癌病人自助組織）、香港哮喘會（哮喘病人自助組織）、香港復康聯盟（殘疾人士自助組織）、香港新聲會（喉癌病人自助組織）、香港強脊會（強直性脊椎炎病人自助組織）、銀屑護關會（銀屑病關節炎病人自助組織）、毅希會（類風濕關節炎病人自助組織）、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精神病康復者組織）、關懷愛滋（愛滋病服務機構）、香港復康力量（復康服務機構）、再生會（復康服務機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病人權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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